
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榕卫基层〔2023〕42号

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

福州市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

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卫健局、高新区教育和卫健局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促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走深走实，进一步让城乡居民

享受更加优质、高效、便捷的基本医疗和卫生健康服务，提高人

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，根据《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

福建省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闽卫基层

〔2023〕81号），我委制定了 2023–2025年福州市基层卫生健

康便民惠民服务若干措施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各县（市）区卫健局、高新区教育和卫健局及全市基层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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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机构要充分认识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的重要意

义，强化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服务理念，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细化

或丰富各项措施，加大宣传力度，提高人民群众在基层就医的体

验感和满意度。各县（市）区卫健局、高新区教育和卫健局每年

于 11 月 30 日前将落实情况及时报送至市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

处。

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年 10月 26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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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
服务若干措施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促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走深走实，结合群众实际需求

和我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，特制定 2023–2025年福州

市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若干措施。

一、预约号源向基层开放

福州市所有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预留至少 20%的门诊号源

优先向我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，其中市属医院面向我市所有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，县级（区级）医院面向辖区基层医疗卫生机

构。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辖区常住居民提供上级医院专科门诊

预约服务，依托我市双向转诊信息系统，充分发挥家庭医生在预

约门诊、检查、住院床位等方面的作用，逐步实现基层开单、基

层收费、上级检查。发挥县域心电诊断、临床检验、医学影像等

“六大中心”作用，做好县域内不同机构间检查及检验结果互认共

享，实现基层检查、上级诊断、区域互认。

二、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基层

发挥区域医疗中心辐射作用，通过城市医疗集团、县域医共

体、专科联盟、远程医疗协作网等模式，结合联合病房建设、“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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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医师下基层”、对口帮扶、医生晋升前下基层服务等项目，推

动省、市、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，帮助基层形成品牌特色或业务

专长，建设特色专科。建立稳定的县域巡回医疗和乡村派驻服务

工作机制，规范村级医疗卫生巡诊、派驻和邻（联）村卫生室延

伸服务工作。

三、推进中高级职称医师值守门诊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通过内部挖潜、合理调配人

力以及统筹安排医联体、紧密型县域医共体、市县医疗集团等上

级医院下沉医师，保障每周至少 3个工作日有 1名主治医师及以

上职称的临床专业技术人员提供门诊服务，解决群众就诊需求，

促进分级诊疗和基层首诊。辖区服务人口较少、日门诊人次数较

低的乡镇卫生院，充分发挥远程会诊中心、医联体远程联合门诊

等作用，可采用远程医疗方式予以保障。

四、延长城市社区门诊服务时间

全市所有无急诊服务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行工作日

晚间门诊延时服务至少至 20时，中午 11点半至下午 1点半期间

至少开设 1间午间门诊，周六上午正常开诊，周六下午至周日下

午及法定节假日开设值班门诊，晚间门诊、午间门诊、值班门诊

原则上以全科、中医等为主，方便社区居民尤其是上班、上学等

人群在家门口就近获得基本医疗、慢病配药、家庭医生签约、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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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咨询等服务。对延时服务的工作人员要给予必要的补休、轮休

或补助。

五、优化疫苗接种门诊服务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的疫苗接种门诊全面推行

预防接种分时段预约，根据辖区服务需求，开展预约周末疫苗接

种服务，为便于管理和宣传，原则上选择周六增加半天或全天疫

苗接种。接种门诊结合服务能力、辖区居民服务需求、日常作息

时间等合理分配周末预约号源，对工作人员合理安排值班和轮

休。

六、推行“先诊疗、后结算”

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全面推行辖区常住或参

加基本医保的居民门急诊、住院就医过程中“先诊疗、后结算”一

站式服务方式，提供多种付费渠道和结算方式。村卫生室通过实

行乡村一体化管理等多种方式纳入当地医保定点管理，方便群众

就近看病开药。

七、畅通群众配药开药渠道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全面实施高血压、糖尿病等

慢病长期处方服务，为病情稳定的患者开具 4-12周长期处方，并

逐步扩大慢性疾病病种覆盖范围。在确保信息真实和用药安全的

前提下，对高龄、卧床等行动不便的慢性病签约患者，经患者本

人授权后可由家属代开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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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为慢性病患者提供运动、饮食处方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为首次诊断为或处于 2型糖

尿病、高脂血症、高血压初期的慢性病患者提供运动健身、饮食

营养等非药物处方和戒烟、限酒、“三减（减油、减盐、减糖）”

等建议，帮助其通过适量运动、健康饮食等方式控制危险因素，

恢复并保持健康状态。

九、深化老年人健康管理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建立并及时更新辖区 65岁

及以上老年人健康服务台账，加强主动联系和动态服务，开展老

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项目，根据健康需求及时做好转诊转介。

同时创建老年友善就医环境，设置老年人友好服务岗位或窗口，

为老年人提供便利就医咨询、导诊以及自助信息设备、手机终端

等协助办理服务。有条件的可开展互联网+健康服务，为老年慢

病患者配置可穿戴设备，实现家庭医生远程监测血压、血糖、心

率等健康数据，发现异常时可及时给予干预。

十、优化妇幼健康服务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加强推广使用母子健康档

案，为居民提供孕前孕期保健、住院分娩、儿童保健、儿童预防

接种及计划生育服务内容，加大妇女儿童健康知识、妇幼公卫项

目和出生缺陷防治宣传动员和健康教育，规范开展孕产保健和儿

童保健工作。做好 0-6岁儿童健康管理及签约儿童服务包重点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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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。有条件的地区可将出生缺陷防治服务纳入

家庭医生签约服务。

十一、提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

做实“积分制”家庭医生签约服务，家庭医生通过“榕医通”平

台，每月至少点对点推送一次健康教育知识给签约居民，及时回

答签约居民健康咨询问题。按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和签约包

服务内容提高对 65岁及以上老年人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结核病、

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签约重点人群的随访、履约服务。

十二、扩大家庭病床服务覆盖面

为诊断明确、病情稳定、符合家庭病床服务收治要求的患者

提供家庭病床服务。可在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机构内按照规范设

置家庭病床，优先对长期卧病在床、失能老人、残疾人等重点人

群倾斜，家庭病房服务机构应在 2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建床的

答复，适当缩短建床审批时间。

十三、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

扩大基层中医药服务供给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

全部设置“中医馆”，加强内涵建设，提升中药饮片、中医非药物

疗法诊疗能力，有条件的地区开展“共享中药房”服务。推进村卫

生室“中医阁”和中医药诊疗服务设施建设，加强乡村医生中医知

识技能培训和适宜技术推广。

十四、加强应急处置能力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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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要全部规范设置发热诊室

（门诊），医护人员掌握急诊急救技能，配齐相关药品。未配备

救护车辆的乡镇卫生院，由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医院做好应急

车辆统筹保障。

十五、改善就医服务环境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绿化美化良好，院落及院内要干净整洁，

服务环境要温馨舒适，标识标牌要清晰、规范、美观。推行“一

人一诊室”，保护患者隐私，维护就医秩序。设置和完善机构内

就诊指南及路径标识，方便群众就医。提供轮椅、座椅服务，门

诊公共卫生间要做到“两有一无”，即有流动洗手水、有洗手液

（皂）、无异味。星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在醒目位置悬挂相应

星级牌匾，在服务群众上带头示范引领，树立行业标杆。

福州市卫健委办公室 2023年 10月 26日印发


